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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武汉市治理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工作考核评分表（新城区）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组织 

机构

建设 

（10

分） 

各区成立治超工作领导小

组、治超工作办公室、治

超工作专班，领导协调有

力，部门配合密切，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10

分） 

1.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变动后未及时更新的，扣 3分。 
2.将年度治超工作纳入区政府年度安全生产考核目标，

未纳入的扣 2分。 
3.各区应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的，未签订的扣 1分。 
4.应制定辖区治超会议制度、工作责任制、责任追究制

等规章制度，缺一项扣 2分。 

查阅组织机构相关文件、治

超领导小组和治超办会议记

录，以及相关工作安排的文

件、材料。 

  

工作 

机制

运行 

（5

分） 

建立建全路警联合、区域

协同、治超绩效考核、明

查暗访、培训考评等工作

机制。（5分） 

1.各区每月应至少召开一次治超联席会议，缺一项扣 2
分。 

2.未建立路警联合、区域协同、治超绩效考核 、明查暗
访、培训考评等相关机制的，毎发现一项扣 1分；未严格落
实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查阅路警联合、区域协同、

治超绩效考核、明查暗访、

培训考评等相关文件。 

  

路面 

治超

管理 

（30

分） 

一、联合执法落实情况。（8

分） 

1.加大路面违法超限运输治理力度，路面查处数排名 1、
2名不扣分，3名扣 1分，4、5名扣 3分，6、7名扣 5分。
（5分） 

2.联合执法行动，每周不少于一次，少于一次扣 1 分。
每月跨区联合执法不少于一次，少于一次扣 1分。（3 分） 

查阅相关台账、案卷。 

  

二、超限检测站、治超卡

点人员配置及治超工作开

展情况。（5分） 

1.未落实 24小时治超工作机制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2.未落实交警联合驻站执法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3.超限检测站、治超卡点人员配置不足，扣 1分。 

查阅相关文件，现场查看。 

  

三、百吨王查处情况（8

分） 

加大辖区内“百吨王”查处力度，杜绝“百吨王”上路

行驶，每发现一起未查处的扣 1分。 

查阅武汉市科技治超综合监

管平台，群众举报及日常明

察暗访。 

  

四、超限检测站的检测设
1.检测设备、辅助设施设置不规范；未正常运行，每发

现一处扣 1分。 
査看检测设备、辅助设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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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备、辅助设施的运行情况。

（3分） 

2.超限检测站称重监控等设备未按期检定，每发现一次

扣 2 分。 

格证书，检查设备是否处于

良好运行状态。 

五、治超工作经费使用情

况。（3分） 

治超纳入财政预算，未按预算足额拨付，未做到专款专

用的，毎发现一处扣 2分。 

查阅超限检测站各项费用收

支情况。 

  

六、治超数据联网情况。（3

分） 

未按规定及时将治超月报等信息录入武汉市科技治超综

合监管平台，每发现一次扣 1分。 

査看武汉市科技治超综合监

管平台。 

  

源头 

治超

落实 

（20

分） 

一、加强“四类企业”、 

“四类场站”、商砼搅拌

企业等重点货运源头监

管。（10分） 

1.各区每年应定期组织开展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清理排
查，建立清单，明确行业监管部门和责任，并在区政府官网
上公示，未组织清查摸排的扣 1分；未建立清单的扣 1分；
未在区政府官网上公示的扣 1分；未明确监管部门和责任的
扣 1 分。 

2.无工作方案、专项整治材料、检查记录、联合督查记
录的，每发现一处扣 2分。 

3.重点货运源头单位严格落实进出厂称重检测和视频监
控设施安装并联网运行，未落实的扣 2分。 

4.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落实进出厂车辆称重记录的规范
化，增加车辆轴数和载重等信息，未落实的扣 3分。 

5.督促企业建立治超工作管理制度，将超限超载认定标
准、监管人员及单位信息上墙公布，未落实的扣 3分。 

1.査看公示情况。 
2.查阅工作方案、专项整治
行动、定期检查通报，联合
督查等记录。 

3.现场抽查重点源头企业。 

  

二、加强车辆非法生产改

装管理。（5分） 

1.未建立车辆改装企业信息档案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2.无巡查、监管记录台账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3.发现非法改装货车未依法处理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查阅处罚、档案记录，现场

查看。 

  

三、加强运输企业管理 。

（5分） 

1.建立货运企业车辆信息台账，无台账扣 1分。 
2.无监管检查台账的扣 1分。 

3.发现货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违法未处理等问

题，每发现一处扣 I分。 

查阅货物运输公司及车辆信

息档案，现场查看。 

  

一超

四罚 

（20

一、建立交通运输执法机

构、公安交管部门 、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执法联动工

1.未按要求报送和抄告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信息的，
资料不全的一次扣 1分，迟报一次扣 1分。 

2.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实施处罚，每发现
査阅处罚、抄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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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分） 作机制，严格落实“一超

四罚”制度。依照《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六

条的规定对违法超限运输

的货运车辆、车辆驾驶人、

道路运输企业、货运场所

经营者实施处罚。（10分） 

一次扣 1分。 
3.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车辆驾驶人实施处罚的，每

发现一次扣 1分。 
4.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道路运输企业实施处罚的，

每发现一次扣 1分。 
5.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源头企业及货运场所经

营者实施处罚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6.“一超四罚”落实不到位的发现一起扣 2分。 

二、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

息报送情况。（5分） 

未按要求报送、抄告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息的，每发现
一条扣 1分。 

查阅报表、报告等记录。 
  

三、跟踪处理外省抄告的

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车辆。

（5分） 

未核査外省抄告（转办本辖区）的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
息，每发现一条扣 1分。 

查阅调査处理记录。 

  

 

 

 

科技

治超

推广 

（15

分） 

一、超限检测站点电子抓

拍系统建设和运用情况。

（5分） 

1.电子抓拍系统运行状态不良的或未启用的，每发现一
次扣 2分。 

2.对抓拍的违法车辆未实施处罚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实地检查验收，查看系统记

录，视频等资料。 

  

二、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

建设和运用情况。（5分） 

1.各区按要求上报不停车检测系统年度建设计划，按季
度分解任务计划，未落实的扣 2分。 

2.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未按计划实施的，扣 1分。 
3.不停车检测系统建成未及时投入运行的，扣 1 分；已

投入运行的，运行状态不良的或未启用的，每发现一次扣 1
分。 

实地检查验收，查看台账记

录、视频等资料。 

 

 

三、公路超限检测站相关

数据的联网情况。（5分） 

对已建成的公路超限检测站和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需
全天侯将实时检测数据传输到市级治超信息管理平台，未实
时将检测数据传输到市级治超信息管理平台的，每发现一次
扣 1 分。 

武汉市科技治超综合监管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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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加分项（20分） 

1.在国家级媒体宣传辖区治超工作的，加 3 分；在省级
媒体宣传辖区治超工作的，加 2 分；在市级媒体宣传辖区治
超工作的，加 1 分。多媒体转发以源媒体单位为计，视为一
次。（累计不得超过 5分） 

2.依法严厉打击通过蹲守、尾随、盯梢、暴力抗法等干
扰治超执法行为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案例有典型示范效
应的，每一件加 4分。 

3.治超工作受到上级部门通报表扬的，省部级一次加 4
分，市级一次加 2分。 

查看相关文件、案卷及其他

证明材料。 

  

减分项 

1.受省、部级通报批评的，对应板块本季度考核不得分。
受市级通报批评整改督办，落实不到位的，对应板块扣一半
分。 

2.日常工作信息报送存在未报、迟报、误报的，每发现
一次扣 1分。 

查看相关文件、市治超办日

产工作通知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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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治理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工作考核评分表（中心城区）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组织 
机构
建设 

（10

分） 

各区成立治超工作领导小

组、治超工作办公室、治

超工作专班，领导协调有

力，部门配合密切，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10

分） 

1.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变动后未及时更新的，扣 3分。 
2.将年度治超工作纳入区政府年度安全生产考评目标，未

纳入的扣 2分。 
3.各区应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的，未签订的扣 1分。 
4.应制定辖区治超会议制度、工作责任制、责任追究制等

规章制度，缺一项扣 2分。 
 

查阅组织机构相关

文件、治超领导小

组和治超办会议记

录，以及相关工作

安排的文件、材料。 

  

工作 
机制
运行 

（10

分） 

建立建全路警联合、区域

协同、治超绩效考核、明

查暗访、培训考评等工作

机制。（5分） 

1.各区每月应至少召开一次治超联席会议，缺一项扣 2分。 
2.未建立路警联合、区域协同、治超绩效考核 、明查暗

访、培训考评等相关机制的，毎发现一项扣 1分；未严格落实
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查阅路警联合、区

域协同、治超绩效

考核、明查暗访、

培训考评等相关文

件。 

  

路面 
治超
管理 

（30

分） 

一、联合执法落实情况。（8

分） 

1.应加大路面违法超限运输治理力度，每季度违法超限运
输查处数排名前两名的不扣分，排名 3-4名的扣 2分，排名 5-6
名的扣 4分，排名 7-8名的扣 5分。（5分） 

2.联合执法行动，每周不少于一次，少于一次扣 1分。每
月跨区联合执法不少于一次，少于一次扣 1 分。（3分） 

查阅相关台账、案

卷。 

  

二、治超卡点人员配置及

治超工作开展情况。（5分） 

1.未落实 24小时治超工作机制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2.联合执法行动，每周不少于一次，每少于一次扣 1分。 
3.治超卡点人员配置不足，扣 1分。 

查阅相关文件，现

场查看。 

  

三、百吨王查处情况（8

分） 

加大辖区内“百吨王”查处力度，杜绝“百吨王”上路行

驶，每发现一起未查处的扣 1分。 

查阅武汉市科技治

超综合监管平台，

群众举报及日常明

察暗访。 

  

四、超限检测站的检测设

备、辅助设施的运行情况。

1.检测设备、辅助设施设置不规范；未正常运行，每发现
一处扣 1分。 

2.超限检测站称重监控等设备未按期检定，每发现一次扣

査看检测设备、辅

助设施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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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3分） 2分。 检查设备是否处于

良好运行状态。 

五、治超工作经费使用情

况。（3分） 

治超纳入财政预算，未按预算足额拨付，未做到专款专用

的，毎发现一处扣 2分。 

查阅超限检测站各

项费用收支情况。 

  

六、治超数据联网情况。（3

分） 

未按规定及时将月报信息录入武汉市科技治超综合监管

平台，每发现一次扣 1分。 

査看武汉市科技治

超综合监管平台。 

  

源头 

治超

落实 

（20

分） 

一、加强“四类企业”、 

“四类场站”、商砼搅拌

企业等重点货运源头监

管。（10分） 

1.各区每年应定期组织开展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清理排查，
建立清单，明确行业监管部门和责任，并在区政府官网上公示，
未组织清查摸排的扣 1分；未建立清单的扣 1分；未在区政府
官网上公示的扣 1分；未明确监管部门和责任的扣 1分。 

2.无工作方案、专项整治材料、检查记录、联合督查记录
的，每发现一处扣 2分。 

3.重点货运源头单位严格落实进出厂称重检测和视频监
控设施安装并联网运行，未落实的扣 2分。 

4.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落实进出厂车辆称重记录的规范化，
增加车辆轴数和载重等信息，未落实的扣 3 分。 

5.督促企业建立治超工作管理制度，将超限超载认定标
准、监管人员及单位信息上墙公布，未落实的扣 3分。 

1.査看公示情况。 
2.查阅工作方案、
专项整治行动、定
期检查通报，联合
督查等记录。 

3.现场抽查重点源

头企业。 

  

二、加强车辆非法生产改

装管理。（5分） 

1.未建立车辆改装企业信息档案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2.无巡查、监管记录台账的，每发现一处扣 1分。 

3.发现非法改装货车未依法处理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查阅处罚、档案记
录，现场查看。 

  

三、加强运输企业管理 。

（5分） 

1.建立货运企业车辆信息台账，无台账扣 1分。 
2.无监管检查台账的扣 1分。 

3.发现货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违法未处理等问题，

每发现一处扣 I分。 

查阅货物运输公司

及车辆信息档案，

现场查看。 

  

 

 

 

 

一、建立交通运输执法机

构、公安交管部门 、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执法联动工

作机制，严格落实“一超

1.未按要求报送和抄告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信息的，资
料不全的一次扣 1分，迟报一次扣 1分。 

2.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实施处罚，每发现一
次扣 1分。 

査阅处罚、抄告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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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一超

四罚 

（20

分） 

四罚”制度。依照《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六

条的规定对违法超限运输

的货运车辆、车辆驾驶人、

道路运输企业、货运场所

经营者实施处罚。（10分） 

3.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车辆驾驶人实施处罚的，每发
现一次扣 1分。 

4.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道路运输企业实施处罚的，每
发现一次扣 1分。 

5.未依法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源头企业及货运场所经
营者实施处罚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二、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

息报送情况。（3分） 

未按要求报送、抄告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息的，每发现一
条扣 1分。 

查阅报表、报告等

记录。 

  

三、跟踪处理外省抄告的

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车辆。

（2分） 

未核査外省抄告（转办本辖区）的违法失信超限超载信息，
每发现一条扣 1分。 

查阅调査处理记

录。 

  

四、与辖区对应交通综合

执法大队建立抄告信息通

报制度，保证执法大队及

时掌握抄告信息。（5 分）

（东湖风景区暂不考核） 

“一超四罚”落实不到位的发现一起扣 2分。 
查阅调査处理记

录。 

  

科技

治超

推广 

（10

分） 

一、科技治超系统建设、

运用、推广情况。（5分） 

1.辖区超限运输重点路段电子抓拍、城市智慧桥梁系统运
行、维护不到位，不能正常使用的，每发现一次扣 1分。 

2.未结合实际，充分运用电子抓拍、城市智慧桥梁系统数
据等科技手段开展治超的，每发现一次扣 2 分。 

实地检查验收，查

看台账记录、视频

等资料。 

  

二、城市道路桥梁不停车

超限检测系统建设、使用

情况。（5分） 

已建不停车检测系统运行维护不到位、不能充分运用的每
发现一次扣 2分。 

查看相关数据台账

及执法案卷。 

 

 

加分项（20分） 

1.在国家级媒体宣传辖区治超工作的，加 3分；在省级媒
体宣传辖区治超工作的，加 2分；在市级媒体宣传辖区治超工
作的，加 1分。多媒体转发以源媒体单位为计，视为一次。（累
计不得超过 5分） 

2.依法严厉打击通过蹲守、尾随、盯梢、暴力抗法等干扰

查看相关文件、案

卷其其他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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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来源 得分 备注 

治超执法行为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案例有典型示范效应
的，每一件加 4分。 

3.治超工作受到上级部门通报表扬的，省部级一次加 4分，
市级一次加 2分。 

4．辖区根据实际，建设不停车检测系统，并正常使用的
加 2 分。 

减分项 

1.受省、部级通报批评的，对应板块本季度考核不得分。
受市级通报批评整改督办，落实不到位的，对应板块扣一半分。 

2.日常工作信息报送存在未报、迟报、误报的，每发现一
次扣 1分。 

查看相关文件、武

汉市科技治超综合

监管平台。 

  

 

 


